附件1：

 期货公司从事中间介绍业务规则

（征求意见稿）
[制定依据]为规范期货公司从事中间介绍业务，防范和隔离风险，保护客户合法权益，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业务定义]本规则所称期货公司从事中间介绍业务，是指期货公司接受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委托为其介绍客户参与证券、股票期权、场外衍生品等交易，并提供相关服务的业务活动。
[基本原则]期货公司从事中间介绍业务，应当审慎经营，并对中间介绍业务实行统一管理。 
[自律管理]中国期货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依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协会的自律规则，对期货公司从事中间介绍业务进行自律管理，并与相关监管机构和自律组织建立监管协作和信息共享机制。
 [服务范围]期货公司受托从事中间介绍业务，可以提供下列服务： 
（一）协助办理客户开户手续； 
（二）为客户提供行情信息、交易设施；
（三）协助开展中间介绍业务风险控制；
（四）双方约定的其他服务。
期货公司应根据本公司情况及委托机构的业务范围，约定中间介绍业务中客户参与交易活动的范围。
  [中间介绍业务协议]期货公司从事中间介绍业务，应当签订书面中间介绍业务协议，协议内容应当包括以下事项：
（一）中间介绍业务的范围和内容；
（二）中间介绍业务的对接规则和管理方式；
（三）客户投诉的接待处理方式；
（四）报酬支付及相关费用的分担方式；
（五）中间介绍业务的责任界定和追究机制；

（六）违约责任及协议的终止。

双方可以在中间介绍业务协议中约定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事项，但不得损害客户的合法权益。
期货公司按照中间介绍业务协议对委托机构承担相应的受托责任。基于中间介绍业务相关经纪合同的责任由委托机构直接对客户承担。

 [隔离原则]期货公司与委托机构应当独立经营，保持财务、人员、经营场所等分开隔离。
 [部门管理]期货公司应成立或指定相关的部门负责中间介绍业务的管理和业务对接。
 [展业条件]期货公司应具有相应的人员、经营场所、设备和信息系统，能够为中间介绍业务提供必要的条件。
 [人员要求]期货公司从事中间介绍业务应按要求配备必要的业务人员，公司总部至少有3名、拟开展中间介绍业务的营业部至少有1名具有证券等相关从业人员资格的业务人员。

[人员培训]期货公司应根据本公司情况对中间介绍业务人员及相关人员建立系统、有效的持续培训机制，实行统一管理。

[内部制度]期货公司应当与委托机构建立业务对接规则，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的相关要求。
[信息公示]期货公司应当在其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或者其网站，公开下列信息： 

（一）受托从事的中间介绍业务范围；
（二）从事中间介绍业务的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的名单和照片；
（三）委托机构相关业务的银行结算账户信息、资金安

全存管方式；
（四）客户开户和交易流程、资金划转流程；
（五）客户交易结算结果查询方式；
（六）双方约定的其他信息。
[风险揭示]期货公司为委托机构介绍客户时，应当向客户明示其与委托机构的中间介绍业务委托关系，解释交易的方式、流程及风险，不得作获利保证、共担风险等承诺，不得虚假宣传，误导客户。 
[开户管理]期货公司应当建立并有效执行协助开户制度，对客户的开户资料和身份真实性等进行审查，向客户充分揭示交易风险，解释期货公司、客户、委托机构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禁止行为]期货公司从事中间介绍业务，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代理客户进行交易、结算；
    （二）代客户接收、保管或者修改交易密码；
    （三）收付、存取或者划转客户交易结算资金；
（四）为客户交易提供融资或担保； 

（五）代客户下达交易指令；

（六）利用客户的交易账号或者结算账户进行相关交易；

（七）未将中间介绍业务与其他经营业务分开或者有效隔离；
    （八）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协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资料保存]期货公司应当在营业场所妥善保存有关中间介绍业务的凭证、单据、合同等资料，保存上述文件资料的期限不得少于5年。
[尽职调查]期货公司应当按照审慎合作的原则选择委托机构，并对其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期货公司对委托机构的尽职调查应当包括但不限于经营资质、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市场风险、管理风险、合规性等内容。

[内控制度]期货公司应当按照合规、审慎经营的原则，制定并有效执行中间介绍业务规则、内部控制等制度，确保有效防范和隔离中间介绍业务与其他业务的风险。
[合规制度]期货公司应将中间介绍业务纳入其日常内控管理体系，建立中间介绍业务合规检查制度，内容包括人员资格、客户开户、风险控制、信息技术、适当性管理、合规管理、投资者教育、投诉处理等。
[风险提示]市场行情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客户可能出现风险时，期货公司可以协助其他机构向客户提示风险。
[业务备案]期货公司应当将与委托机构签订的中间介绍业务协议于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向协会及公司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进行备案。
[自律检查]协会对期货公司中间介绍业务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现场和非现场自律检查，期货公司应当予以配合。
[自律惩戒]期货公司及从业人员违反本规则的，协会要求限期整改，并视情节轻重对其采取自律措施。情节严重的，移交中国证监会处理。
[解释与实施]本规则由协会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